	安徽省林长制办公室文件

	皖林长办 〔2018〕 5号


关于在推深做实林长制改革中全面建立

“一林一警”责任制度的意见

各市、省直管县林长制办公室：

为推深做实林长制改革，强化林业生态保护和执法监管，决定在全省建立“一林一警”责任制度，并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建立完善具有林业特色、森林公安特点的现代警务和执法权力运行机制的目标要求，全面加强森林、林木、林地、湿地、野生动植物等资源保护和执法监管，全面建立“一林一警”责任制度，为林业生态保护发展提供坚强的执法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与林长责任体系相衔接的原则，统一划分森林公安民警执法监管责任区，分级建立和落实森林公安民警执法监管责任制度。

二是坚持林业执法监管全覆盖的原则，全省范围内所有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和湿地资源的分布区域均设立责任森林公安民警。

三是坚持“谁派出、谁管理”的原则，责任森林公安民警由派出的森林公安机关直接管理，接受同级林业主管部门（林长制办公室）领导，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警力配备
市、县两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及其森林公安机关统一划定森林公安执法监管责任区，按照“一林一警”的要求，配备责任森林公安民警。警力警员配置实行县级为主、市级统筹。一名责任森林公安民警可以对应一名市级或县级林长责任区，也可以同时对应多名林长责任区。对尚未设立森林公安机关的区和市直管的林区，由所在的市森林公安机关统一安排警力；森林公安警力确有不足的，可协调地方公安机关安排民警担任林区责任民警。
四、明确职责
责任森林公安民警承担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是全面准确掌握责任林区内的森林、林木、林地、湿地和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状况和林区治安动态，当好责任林区社会治安稳定和涉林案件线索等信息收集的情报员。
二是接受所在责任林区市、县级林长及林长制办公室交办的涉林案件线索和有关群众举报投诉，并牵头办理和组织协调，当好责任区涉林案件查处的调度员。
三是按照“谁执法、谁普法”要求，广泛开展林业法律法规的宣传解释和教育普及工作，当好林区普法的宣传员。
四是及时报告责任林区治安状况和重要涉林案件核实、查处情况，加强与相关组织或单位沟通协调，当好森林公安机关警情传递的联络员。
五是帮助指导各级护林组织、专兼职护林员、防火宣传员、耳目信息员开展林业生态保护工作和收集各类涉林违法信息工作，当好基层护林队伍的辅导员。
五、健全制度
一是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将责任森林公安民警的姓名、单位、职务、手机号码、职责内容等信息一并向社会公开，挂牌公告，自觉接受监督。

二是建立首问责任制。责任森林公安民警对林长交办和群众举报投诉的问题及案件线索等，负责牵头承办、交办或转办，并全程跟踪交办或转办的情况。

三是建立定期报告制度。责任森林公安民警每季度向相关林长和同级林长制办公室书面报告责任区相关情况和个人履责情况；重大情况和紧急事宜须在第一时间报告；对林长交办的事项按具体要求报告办理情况。

四是建立案件登记办理和报告制度。责任森林公安民警对收到的涉林案件线索等，应逐一登记在册，按有关程序办理 并按省森林公安局有关规定报告情况。
六、严格考核
各级林长制办公室要将建立“一林一警”责任制度和责任森林公安民警履职尽责情况纳入林长制考核范畴，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监督考核。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和广大森林公安民警要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责任意识，敢于担当、积极作为，切实履行好职责。各级森林公安机关要加强责任森林公安民警履职情况的监督考核，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对履行职责不到位和徇私枉法的责任森林公安民警，依法依规依纪严肃问责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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